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
综合测评及综合奖学金评定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加强对学生的科学管理与评价，鼓励学生奋发向上，刻苦学习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，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的全日制本科学生。
第二章 德育测评
第三条 德育测评是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的前提。总分100分=基本分60分+各项加分40分。每人基本分：由各班测评小组与班主任，根据学生平时表现（政治思想、道德修养、遵守校纪、学习态度、参加活动、社会实践等方面）进行考核：考核优秀60分；良好50分；合格40分，累计德育测评加分项目计核总分。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分以上为良好，60分以上为合格。本学期受到违纪处分者，视为德育测评不合格。
第四条 德育测评加分项目：
1、早晚自习出勤率:满勤加10分；缺勤一次减1分，直至为0分（病、事假除外）；
2、上课考勤: 满勤加10分；旷课每1学时减1分，直至为0分（病、事假除外）； 
3、每学期安排有形势政策课和大学生就业指导课，完成任务者加5分，未完成者不得分。无故缺勤一次减1分，直至为0分；
4、每学期安排有社会实践，完成任务者加5分，未完成者不得分。无故缺勤一次减1分，直至为0分；
5、学院组织的重大活动、公益劳动，完成任务者加5分，未完成者不得分。无故缺勤一次减1分，直至为0分；
6、学生宿舍评比：被评为“标兵宿舍”的成员加5分，“文明宿舍”的成员加3分；“合格宿舍”的成员加1分；
7、担任各级学生干部满一学期，院团委委员、团总支委员、院学生会或学生分会主要干部、班长、团支书加3～5分；班委、团支委、社团负责人、寝室长加1～3分。
若第3、4、5款中本学期某项未安排，该项每人加5分；若第5、6款中某项加分有重复时，取高值。
第三章 综合测评及综合奖学金评定
第五条 综合奖学金评定条件：
1、具备正式学籍；
2、德育测评在良好以上；
3、全部课程考核成绩一次合格；
4、原则上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成绩达良好及以上；
5、未受到通报批评或各级违纪处分；
6、综合测评总分排名在本年级、专业的前35％以内。
第六条 综合测评是学生在校表现的综合成绩评定，也是作为评定各种奖学金、先进个人以及向就业单位推荐的主要依据。综合测评包括智育测评和综合加分项目。
第七条 综合测评总分排名，是学生综合奖学金评定的依据。综合测评总分=智育测评（课程总学分绩点）＋综合加分，总分保留两位小数。
课程总学分绩点＝Σ(课程学分×课程绩点)
第八条 综合加分项目：
1、本科二年级学生，在第四学期（含第三学期提前考试）：
非英语专业学生通过CET-4加2分，通过CET-6加4分。英语专业学生通过专业英语四级考试者，日语专业学生通过日语专业二级考试者，加2分。
非计算机类专业学生：通过省计算机II级考试加2分; 通过省计算机III级考试加4分。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：通过省计算机III级考试加2分；设计考试加4分。
2、受到市级以上单位表彰的先进个人：市级加1分；省级加2分；国家级加3分。
3、获得标兵寝室的成员，各加1分；获得文明寝室的成员，各加0.5分。
4、参加各类学科、科研、文体活动获奖者按下表加分，同类加分取高值，各类加分可累计。
学科、科研、文体活动获奖加分表
	     类别
名次
	学科、科研类
	文体类

	
	国家级
	省级
	市级
	院级
	国家级
	省级
	市级
	院级

	破记录
	
	
	
	
	3
	2
	1
	0.5

	第1名一等奖
	4
	3
	2
	1
	2
	1.5
	0.8
	0.4

	第2～3名二等奖
	3
	2
	1
	0.5
	1.5
	1
	0.6
	0.3

	第4～6名三等奖
	2
	1
	0.5
	0.25
	1
	0.5
	0.4
	0.2


5、凡在国家正式刊物（含报纸）发表论文者：国家级刊物加2～3分，省级刊物加1～2分。
第九条 宿舍评定结果为不合格宿舍的成员，学期内评奖、评优降级处理。
第十条 综合奖学金奖励金额及获奖比例（指占本年级、专业学生总人数的比例）：


	等级
	特等奖
	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
	比例
	1％
	4％
	10％
	20％

	金额
	3000元/学年
	2000元/学年
	1000元/学年
	500元/学年


第十一条 有突出事迹，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学院争得荣誉，经学院研究认为应予嘉奖的学生，可确定其获各等级综合奖学金，不占用第九条规定的比例。
第十二条 综合奖学金的评定，在符合综合奖学金评定条件基础上，依据智育测评总分排名，按照各等级的规定比例进行。各等级人数不满时不得递补。
第十三条 综合奖学金一至三年级每学期评定一次。每学期第八周前完成上一学期的奖学金评定工作。
第十四条 综合奖学金评定工作由各系全面负责。各班成立由辅导员（班主任）主持，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学生代表组成的综合测评小组，由测评小组负责本班级评定工作。
评定结果由各系公示，报学生工作处审批，并张榜公布。
第十五条 各系可根据本条例，结合本系具体情况，制订本系测评细则，报学生工作处备案。
第四章 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8年9月1日起在全院各年级施行，此前发布的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，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